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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商银行永乐理财引爆冬日狂欢 预期年化收益率最高5.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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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行营业部 沈河区青年大街 56 号（高登
大酒店南30米） 024-31921111

铁西支行 铁西区兴华北街 47 号（铁西万
象汇北50米） 024-31256009

浑南支行 浑南区营盘北街5号（兴隆大奥莱
东50米） 024-31913003

大东支行 大东区东北大马路262号（金地
铂悦A1公寓西侧） 024-31935111

新世界支行 和平区南三好街 9-24号（新

世界御景花园1岗东侧） 024-31911555
皇姑支行 皇姑区黄河北大街 56-40 号

（地铁陵西站B口北行50米） 024-31907518
长白岛支行 和平区南京南街 224 号 2 门

（格林玫瑰湾东南角） 即将开业
温馨提示：
1、以上理财产品收益测算依据等详见产

品说明书，额满即止。
2、急用钱可质押、亦可免费转让。

3、截至目前，浙商银行所有已到期理财产
品均实现预期收益。测算年化收益率以及过
往业绩，不代表浙商银行对产品未来收益的承
诺或保证。

请您根据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选择合适
的理财产品。理财非存款、产品有风险、投资
须谨慎。

全国统一服务电话：95527
网址：www.czbank.com

产品简称

大众新客户专属款

永乐1号182天型

高净值新客户专属款

永乐2号182天型

业绩比
较基准

4.98%

5.03%

起点金额

1万元起，

上限2000

万元

5万元起，

上限5000

万元

认购期

即日

起至

12月5

日

风险
等级

低风险

较低

风险

高等院校年均承担
国家级科研项目达千项

根据实施意见，我省将高效率利用平台资
源，注重承接大项目、产出大成果、取得大效益
能力的提升；每个省级以上科技创新平台培育
和形成创新创业团队 4—5个；聘任符合条件的
学生利用课余时间和假期到平台担任科研和实
验助理，鼓励有潜质的学生依托平台开展科研
活动，培养创新精神和能力。

高等院校年均承担国家级科研项目1000项
以上；年均产出科研成果3000项左右；以技术开
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转让合同方式进
行科技成果转化，省内转化率达到90%以上；发
明专利年均增长 1000项以上，有效实施率达到
10%以上。高等院校要充分利用我省现有对发
明专利申请的激励政策，鼓励科研人员积极将
科研成果申请发明专利。

离岗创业5年内保留人事关系

鼓励有条件的高等院校科技人员携带科技
成果或利用自身专业优势以对外转让、合作转
化、作价入股、自主创业等形式将科技成果产业

化，并带领学生创新创业。
加快落实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等专业技术

人员离岗创业政策，对经批准离岗的可在5年内
保留人事关系，建立健全科研人员双向流动机
制。

有效发挥大学科技园等传统创新创业孵化
器的作用，充分整合现有平台和闲置空间，建立
和推广创客空间、创业咖啡、创新创业中心、创
新工场等新型孵化器，充分利用国家自主创新
示范区、深化改革试验区、各类国家开发区、科
技企业孵化器、小企业创业基地等有利政策，构
建一批低成本、便利化、全要素、开放式的众创
空间，为高等院校科技人员和大学生创新创业
孵化创造条件。

到2020年大学科技园
总数达到20个左右

积极推进我省大学科技园建设和发展，到
2020 年大学科技园总数达到 20 个左右。大学
科技园孵化有一定规模的科技型企业 300家以
上，并积极培育上市企业。

高等院校要开展办学资源和办学空间统计
调查，提高资源和空间利用率，充分利用现有资
源和闲置空间，至少建设1个一定规模的众创空

间或创新创业孵化基地。通过建设和评估，省
级创新创业孵化示范基地达到50个左右。

鼓励各级政府集约使用有关资源和空间，
优先用于科技园、孵化器建设，重点在高端装
备制造、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新能源、新材
料、节能环保等战略性新兴产业以及文化创意
产业、现代服务业等产业领域先行先试发展众
创空间，并为高等院校师生创新创业开辟专属
空间。高等院校应指定专门机构、人员沟通协
调相关事宜，为师生有效利用国家自主示范
区、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科技企业孵化
器、小企业创业基地等社会孵化资源创造有利
条件。

建立省校两级
创新创业信息服务平台

鼓励和支持面向高等院校师生创立的中小
微企业开展公共服务平台和服务机构建设，帮
助初创企业提供市场信息、法律、知识产权、财
务、投融资、检验检测认证、技术转移等方面的
服务，以及提供工商注册、税收优惠等方面的政
策信息，为高等院校师生创新创业搭建便利服
务平台，提高初创企业市场竞争力。

实施方案还提出，建立省校两级创新创业

信息服务平台。建设好省创新创业智慧化信息
服务平台，形成门户网站、手机 APP、微信公众
平台等多层次智慧化信息网络；各高等院校应
建立符合本校实际的信息服务网络平台，并与
省级信息网实现链接和共享。通过省校两级信
息服务平台建设，进一步加强创新创业信息资
源整合，及时发布创新创业政策和市场发展趋
势分析报告、产品需求信息等，完善专业化、网
络化服务体系。

建立“互联网+”
创新创业服务平台

实施方案要求，建立和用好创新创业技术
服务平台。以大学技术转移中心、大型科学仪
器中心、分析测试中心、计算中心等为依托，面
向师生初创企业开放和开展服务工作，打造科
技服务平台。以工科为主的高等院校全部建立
校级技术转移中心，经过培育，省级以上技术转
移中心将达到20家以上。

此外，建立“互联网+”创新创业服务平台。
鼓励众创空间为创业者提供免费高带宽互联网
接入服务，对用于创业服务的公共软件、开发工
具等费用予以优惠和减免。

辽沈晚报、聊沈客户端首席记者 朱柏玲

贫困大学生纳入青年创业计划
提供创业培训服务及政策扶持

本报讯 辽沈晚报、聊沈客户端首席记者朱
柏玲报道 对有创业意愿的贫困家庭大学生，纳
入青年创业计划，提供一系列的创业培训服务
及政策扶持。

日前，辽宁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发布
通知，即日起至 2020年底在全省开展技能扶贫
行动，提出对贫困家庭大学生创业扶持等一系
列措施。

加强对贫困劳动力职业指导，帮助他们明
确技能就业方向，动员贫困劳动力积极参与并
自主选择适合的职业技能培训项目。

根据劳动力市场需求和用人单位要求，开
展有效、实用的就业技能培训。重点依托就业

扶贫、产业扶贫和劳务输出项目开展就业技能
培训，帮助受训贫困劳动力适应就业岗位要
求。加大对吸纳劳动力多就业能力强的家政服
务、物流配送和养老服务等产业技能培训力度，
培育和扶持本地特色的劳务品牌。推进农民
工、贫困人口等人员返乡创业培训工作。对有
创业意愿的贫困家庭大学生，纳入青年创业计
划，组织参加创业培训，提供创业服务，落实创
业扶持政策。

鼓励各类企业招用贫困劳动力特别是其中
的新成长劳动力，广泛开展岗前培训、企业新型
学徒制培训、岗位技能提升培训。指导企业根
据岗位技能需求，积极组织开展新招用员工的

岗前培训或与当地定点培训机构合作开展有针
对性的职业培训。围绕当地民营经济、园区经
济、县域经济发展，通过开展技能培训、技能竞
赛等技能提升活动，培养一批支撑当地企业产
业发展需要的技能人才。培训由相关部门按政
策规定给予相应补助。

还将引导贫困家庭学生到技工院校就读。
对于贫困家庭学生，技工院校开辟招生绿色通
道，优先招生，优先选择专业，优先安排在校企
合作程度较深的订单定向培养班或企业冠名班
上学，优先落实免学费、助学金、奖学金等助学
政策，优先安排实习，优先推荐就业。

对于接受技工教育的贫困家庭学生，按

规定落实国家助学金、免学费政策和减免学
生杂费、书本费和给予生活费补助的政策，
对子女接受技工教育的农村建档立卡贫困
家庭，按照每生每年 3000 元左右的标准给予
补助。

通过多项措施，计划实现每个有培训需求
的贫困劳动力都有机会接受职业技能培训，每
个有就读技工院校意愿的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应
往届初高中毕业未能继续升学的学生都有机会
接受技工教育。到 2020年，对每个有劳动能力
的适龄贫困人口开展1次以上技能培训，让每个
有适龄劳动人口的贫困家庭至少有 1名技能劳
动者就业。

2020年我省高等院校
预计形成2000个双创团队

新闻
延伸

到2020年，以有条件的高等院校科技人员和大学生为主体，培育上市企业50家左右；创立和培育以高新技术为主的中小型骨干企业300家以上；
形成2000个左右创新创业团队；创立1万家左右小微企业，带动5万名大学生实现就业。

根据《辽宁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促进高等院校创新创业工作的实施意见》，高等院校要充分利用自身科技创新资源，加强自主创新能力，促进科技
成果转化，特别是发挥好各级各类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等科研平台作用，在提升科技成果质量、增强可转移技术成熟度、降低成果产业化前期投资规模
等方面着力。我省将支持、鼓励高等院校培育和冲击国家重点实验室、国家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工程实验室等国家级科技创新平台，平台总数达到
40个左右。


